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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民 (2021 J 4 号

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出具证明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单位，省属以



上驻泰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 6 部委联合制发的《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发 (2020 J 20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以及山东省 11 部门联合制发的《关

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实施意见》

(鲁民 (2020 J 41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切实改进和规

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出具

证明工作，按照市政府部署要求，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群众自治、依法治理、综合施策"原则，着力改进

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用两到三年的时间，

逐步建立起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体

系和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社区万能章""社区成为证明大本

营"等现象，打通联系服务居民群众"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居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主要任务

(一)依法明确应当出具证明事项。根据《指导意见》确

定的《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

和《实施意见》明确的《山东省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具

的证明材料清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需要村(社区)开具

的证明材料清单内容进行调整?重新明确为《泰安市需要基层

-2一



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清单)) (附件 1 )。今后，将根据

形势发展变化依法依规对清单实行动态调整。

(二)明确不应出具证明事项。民政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

报经国务院同意，发布了《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

明事项清单(第一批))) (附件 2 )，各级各部门及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对于《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

具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所列证明事项，各级政府部门、单

位不应再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

(三)据实办理可以出具证明事项。对 《泰安市需要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清单》之外的事项，现阶段如

因政策措施衔接不到位或市外及非政府机构要求，居民群众仍

需办理的，县(市、区)城乡社区治理工作议事协调机构要指

导乡镇(街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本着便利居民群众办事

创业的原则，对于属于自身职责范围内且能够核实的，据实为

居民群众出具相关证明;对涉及城乡社区公共利益或者本辖区

多数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需要出具证明时，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应当通过组织居民群众议事协商等方式?经居民群众讨

论同意并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出具。对于

此类据实出具证明事项，各乡镇(街道)要建立提前报备管理

制度，既便利居民群众办事创业，也要切实加强指导监督。

(四)推进出具证明工作规范化。对 《泰安市需要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清单》中的具体证明材料，市有

关部门、单位制定了办事指南(附件 3 )，设计了统一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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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性自治组织证明(参考式样))) (附件的，各级各有关部门

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要参照办事指南、证明式样，精减工作程

序，压缩办理时限，改进服务质量，推行简单证明当场办结、

复杂证明限时办结。建立提醒纠正和曝光问责机制，对于需要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清单以及为了便利居民群

众办事创业、据实可以出具证明事项之外的，若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擅自要求居民群众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出具不合理证明，导致居民群众办事创业困难的，由同级民政

部门会同司法、行政审批等部门发函予以提醒和告知，限期进

行纠正;拒不纠正的，要予以通报或在媒体平台公开曝光;造

成严重影响的，将有关情况报送纪检监察部门，按照有关规定

严肃处理。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依法依规要求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的部门、单位，都要结合各自实际，制定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在接收证明的同时，签订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书，并强化对承诺事项的事后核查，对虚假承诺、不如实

提供相关信息的，依法依规处理。各相关部门、单位要通过市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将有关承诺信息及履行承诺情况全面纳入信

用记录，在"信用中国(山东泰安) "网站进行公示。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把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出具证明工作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环境的重要

举措，建立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协调，行政审批、发

展改革、公安、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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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参与的机制，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问题，共同抓好落实。县级

人民政府要组织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要求，抓好具体实施。

( 二 )做好政策衔接。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于法有据和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各自提供为民服务的事项和办事环

节进行全面梳理，特别是对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

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自行设定的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未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保留证明事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

项一律取消。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或者可以出具证明、

不应出具证明以及应当由相关部门出具证明的事项，都要做好

政策措施衔接，避免出现管理和服务"真空"，防止出现工作断

链，最大程度确保居民群众办事创业方便。

(三)明确推进步骤。 2021 年 3 月底前，各县市区、功能

区出台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文件?把各级

规定要求贯彻落实到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泰安市需要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清单》中涉及到的市相关部门，

按照本实施意见要求，完善出具证明办理流程、操作规范，建

立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度等;市县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建立提醒纠正、曝光问责机制和信息共享核查机制。 2021 年 6

月底前?各级各有关部门全面完成自查自纠。 2021 年 12 月底前，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全面规范落实到位。 2022 年

6 月底前，市、县民政部门通过实地调研、组织第三方评估等方

式进行评估总结，并及时上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

(四)加强信息共享。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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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部署，依托

政务服务平台，推进部门问信息共享核查，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查询核查业务，打通信息孤岛，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各级民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相关重

点工程，提升"一窗受理、全科服务"模式的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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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泰安市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

料清单》

2. <<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

(第一批)))

3. <<泰安市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

办事指南》

4.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证明 ( 参考式样)))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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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泰安市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清单

序号 具体证明材料 设定依据
涉及的政务 需要证明

实施层级
服务事项 材料的系统

1.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国务院令第577号)第二十条 : 居民住房恢复重建
补助对象由受灾人员本人申请或者由村民小组、居民小组提名。经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符合救助条件的，在自然村、社区范围内公示:
无异议或者经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异议不成立的，由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将评议意见和有关材料提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
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等部门审批。

村(居)民委员会出 2. 民政部《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 (民发 (2015) 118号) : 三 、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

l 具的有关受灾情况的 救灾资金的发放与管理(二)确定救助对象。由受灾人员本人申请或者村 应急管理系统 县级

评议意见及有关材料 (居)民小组提名，经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符合救助条件的，在村
资金和物资的给忖

(社区)范围内公示:无异议或者经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异议不能成
立的，由村(居)民委员会将评议意见和有关材料提交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3 .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山东省机构改革方案》和《中共山东省委、

，岛】o.唱、，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自然灾害救助职能
, 

由省民政厅划转到省应急管理厅。
、

1.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六条:农村村 , 
民l户有两处以上宅基地的，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多余
的宅基地依法收回，统一安排使用，有地面附着物的，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村(居)民宅基地申 补偿标准由村民会议确定:也可以实行有偿使用，但房屋损坏不能利用的，
请审批表、 村(居) 必须退出多余的宅基地。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

2 民会议或村(居)民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20年 1月 1 日实施)第六十二条:农村
审批

农业农村系统 乡(镇)级

代表大会讨论决议及 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
公示图片 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其

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
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国务院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



序号 具体证明材料 设定依据
涉及的政务 需要证明

实施层级
服务事项 材料的系统

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
1.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 ) 的通知)) (国土

用权及建筑物、 构筑
资规 (2016) 6号)，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 )) 中 "1 1. 3. 3申请材料

物所有权转移登记
"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交的材

3 时，本集体经济组织
料包括7项，其中第6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分之二

不动产登记 自然资源系统 市、 县级
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

工分之二以上成员或
2.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山东省机构改革方案》和《中共山东省委、

者=分之二以上村民
代表同意的材料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 ，原省国土资源厅的
职能划转到省自然资源厅。

村(居)民委员会对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的通知)) (建村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4 

乡村规划的意见
(2014) 21号)第五条 :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申请规定，申请材料包括经村

证核发
行政审批系统 市、县级

民会议讨论同意、村委会签署的意见。

《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办法))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7号)第十二条:单

5 病残儿情况证明
位或村(居)委会对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者的情况进行初步审核，出具书面

病残儿医学鉴定 卫生健康系统 省、市级
意见，加盖公章，在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女方户籍所在地的
乡(镇、街道)计划生育管理部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学生资助管理规则》第十条 : 通过生源地

6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的待资助大学生产生程序如下: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凭高校录取通知书 希望工程学生资助 共青团系统 省、市、县级

及村委会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向学校提出申请。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鲁办发

7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2016) 7号〉第三条第四项:经济困难证明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乡镇(街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 各级法律援助机

省、市、县级
道)或县级民政部门出具，以上单位出具有困难的，可以由申请人户籍所在 证明 构

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村(居)委会或所在单位出具。



序号 具体证明材料 设定依据
涉及的政务 需要证明

实施层级
服务事项 材料的系统

1.国务院侨办、公安部、外交部《关于印发(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规定)
的通知)) (国侨发 (2013) 18号)第十四条:省级人民政府侨务部门应当会
同同级公安机关，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
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备案。

8 
村委会出具的同意接 2. 省侨办、省公安厅 、 省外办《关于印发(华侨来鲁定居办理工作规定)的

华侨回国定居审批 行政审批系统 市、县级
收为村‘民的意见书 通知)) (鲁侨发 (2015) 23号)第六条:拟定居住地在农村的，应提交村委

会出具的同意接收为村民的意见书。
3.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市县行政
审批服务工作的意见)) (鲁政办宇 (2020) 85号) ，将华侨回国定居审批行
政许可事项划转到市、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局实施。

村(居)委会评议或
《关于设立专项基金开展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和困难帮扶的实施意见(试行)

困难证明材料:在《 )) (鲁退役军人发 (2019) 35号)文件附件3: 退役军人困难帮扶操作规程
9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试行)中规定 : (一)申请条件。需递交的相关证明材料: (3) 突发意外 退役军人困难帮扶
退役军人事务系

县级
对象困难帮扶申请表

一次性应急救助:事故责任认定书、 单位或村(居)委会评议或困难证明材
统

》对情况属实的签署
料等。

意见



附件2

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 (第一批)

--->

序号 证明名称 办事途径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公安、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信息共卒方式进行核对，或由居

亲属关系证明
民据实提供居民户口簿 、 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的由相关部门予以补

办;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

应当出具(不动产登记情况、 公证办理情况除外)

居民身份信息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公安部门信息共享方式进行核对，成由居民据实提供居民户口
2 

簿、居民身份证、 出入境证件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的由相关部门予以补办〈户籍证明)

户口登记项目内容 居民直接向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姓名、性别、民族成份、 出生日期 、 公民身份号码等5项户口登记项 目
3 

内容变更， 无须慕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前景证明材料变更申请证明

养犬居民应当臼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 ， 并提供相关ì.lE明材料;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法律规定自
4 居民养犬证明

主进行调查核实

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正在逐步健全完善犯罪记录制度，人民法院负责依照规定向公安机关送达生放的

5 无犯罪记录证明 刑事裁判文书， 公安部门 、 国家安全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分别负责受理、 审核和l处理有关犯罪记录的

查询申请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
由街道(乡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机构出具6 

情况证明(表现证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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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员失踪证明

利害关系人直接向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由基层人民法院、院信配依偶息法死共定亡享程证方序式明宣等j告挂予行人核以员证对失明;踪或，证由居件f材主据革实遗提失l婚姻状况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民政部门、人民法

8 (婚姻关系证明、 供结婚证、离婚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或离婚证明书

分居证明〉 的由相关部门予以补办〈婚姻登记档案丢失、收养情况除外)
阳一一一一_..~…-

出生证明
居民应当据实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出入境证件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

9 
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

一-一一一一

10 健在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人民法院信息共亭的方式进行核对:

11 死亡证明 负责救治或正常死亡调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未经救治的非正常

死亡证明由公安部门出具，失踪人员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死亡

疾病状况证明(急诊 疾病状况证明(急诊证明〉由具备医学鉴定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意外伤害证明由当事人向人力
12 

证明 、 意外伤害证明〉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保险公司提供就医记录等材料

13 残疾状况证明 由户籍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机构和残联指定的具备评残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相关证明

婚育状况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信息共亭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提供《出生医学证
14 

(生育状况证明) 明》、居民户口簿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收养情况除外)

居民实际持有能证明失业身份的，如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停业证明等 ，

15 居民就业状况证明 由居民自行提供: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其申领的《就业创业证》 上予

以注明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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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居民个人档案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居民个人档案保管单位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当提供真

实、合法、充分的有关证明材料〈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居民财产证明(经济状况

证明、收入证明、偿还能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按照法定程序与权限，通过与财政、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房地产

17 力证明、房产证明、银行
管理、自然资源、银保监、证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或个案查询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

存款证明、投资情况证
应当据实提供不动产权属证书、银行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保险合同、车辆行驶证等予以证明，证件

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法律援助情况除外〉
明、车辆所有权证明等)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信息共亭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当据实提供

遗产继承权证明
结婚证、离婚证、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

18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谐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

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市场主体住所证明(经营

场所证明、同意住宅改变 申请人应当提供经营场所的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有效租赁合同等;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申请
19 

为经营性用房证明、社区 人应当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经营性用房无扰民证明〉

居民遗失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出入境证件、结婚证、离婚证、老年人优待证、残疾人证、残痰

军人证、车辆行驶证、《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学历学位证书等证件、证
20 证件遗失证明

明材料，以及银行卡、存折、保险合同、邮政汇款单、邮政包裹单、电卡、天然气卡等商业凭证， JsY-

当向业务归口管理部门或经办单位申请补发，无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前宣证明材料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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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办事指南

序号 具体证明材料 办理用途 具体流程 出具时限 法律法规依据

村(居〕民委员会吐i具 j主 fi~ "户报、村i平、乡审、县定 " 的工作程序，由受灾人员本人巾请 . 经村 ( Ji!i)民委员会民主训'议.符合救助条件的，在社区范网内公告 · 无异议或者
的有关受灾悄况的评议 救灾资金发放 经村(居)民委员会民主词'议异议不能成立的，山村 t居〕 民委员会将评议意见和有关材料挺交乡 〈锁)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县级应急管到1 叫IH't

《 自然灾害救助条 (911)> ( 111 tl、省巾央

意见及有关材料 部门审批.
向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依照 《农业农村自11 自然资源部关干~.!ilîlï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班的通知 >> (;仅经发 (201 9 ) 6号)和山东行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 T 印发 ( 111 '1、行保 1. ( 1 11 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士

障农村村民伎宅建设用地实施细则》的通知(鲁自然资发 [2020) 1 口 号) . 宅基地巾 iri审批流程包括农户巾 i青、村民小组会讨论通过;11'公示、村级组织开展材 I也1持到l}去 ) 办沱》 第四 -1 六条 · 农村

料审核、乡锁商i门审查、乡锁政府审批、发放宅慕地批准书都环节.没有分设村民小组或毛慕地边防1:j，li向等事项己统一山村级组织办琐的 ， 农户直接向村 村民 l 户有两处以上宅搭地的.可以由

级组织提出 r4li罚 ， 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回内公示后 ， 报送乡 tn政府批准 . 1 、严格落实"一户一宅" 政策 .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 忖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

拥有一处宅基地，宅族地包指。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符合它基地巾 ii'i条件的农户.以户'为单位战1m (农业农村仰自然资源部关于规施农村它必地 多余的宅某地依法收 IÕ!J. 统一安排使

审批管理的边知 >> (农经发 (2019) ti号)中的"叶Ij何审查、审核批准、企过根管型"等有关规定和粮厅，办理。 2、 严协执行农村村民住宅周地标准.农村 )j!.有地而附精物的，的当给予远 ?与

村民住宅分为村庄和农村新型社区，新lJt及整体改造住它村庄居民点的人均生II设用地、户均宅基地、容积率和农村新型社区人均础设而积要严协执行农村 补偿，补偿标准由村民会议确定:也

村民住宅边设有关标准 ( 见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山东省保陈农村村民住它主II设用地:实施细则怜 的通知 (件自然资发 [2(20)10 号) 可以实行有偿使用. f日房昆损坏不能

l附件w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边设用地指标勺，并严格拟 li((jjti#.囚积和l边房标准边设。它， 禁止未批先边、 超而非!占用宅基地. 3 、 日月!iI(J申 i市市盒程序 符合 利)11的.必须退 11.1 多余的电i l.li地.

宅基地申 i肯条件的农户，以户为单位向所在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IlJt房(规划许可) 4\[网申讷.村民小组收到申 i由后，应提交村民小组会议讨论. ~I'ì1f申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i由理由、拟用地位置和1 00积、拟边J封层前i币1而#1等情况在本小组范因内公示. 公示无异议nJt:异议不成立的 ， 村民小组:I!f农户申 i胃、村民小织会议记录等材 2020年 1 月 l 日实施)第六十二条 · 农

料交村w，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级组织〕审查.H级组织蓝点审查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效、拟用地主l!房是否符合村庄规划、是否征求7 村忖民一户以能拥有一处宅搭地，其

村 t居)民宅基地申请 用他lJt房相骨11权利人意见等.审查通过的，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报送乡锁政府. 没有分设中I民小组成宅基地和lJ!房申请等~I，项己统一由中l级组织办理 宅慕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泊|豆、

审批袋、村 (店)民会 办理 《农村宅 的，农户直接向村级组织提出申i耐，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边过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汕围内公示后，由村级组织签将意见.报送乡锁政府 . 4 、 完善审核批准 在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忖村民住
1 

议或村(居)民代表大 地批准书》 机市11: 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些加强对宅基地审批和建房规划许可有关工作的指导，乡 t'Ïi政府要探索边立一个商口对外受理、多自11门内自II~~动运行的农
90天 宅用地，由乡〈锁)人民政府审核批

会讨论决议'&公示图片 村宅基地用地lJt房联审联办制度，方便农民群众办~I~ . 公布办理流程和l要件，明确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在材料审核、现场勘查等各环节的工作 i位 其中 ， 涉及占刷农用地的，依照

职责和l办理)111限 . 审批工作中，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拟用t也是否符舍宅基地合理布阿要求和1面l积标准、导5基地和1}且崩〈规划 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也办J!I!审批手续

许可)申请是否经过村组审核公示辞 . :11'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摆出审批毯议.向然资源部门负责审查附地边房是百符合同土空间规划、用途管Nill要求 . 其 .农村村民1]1卖、 111犯、赠与住宅

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在办理农用地转用审l1t'芋续后 ， 核发乡村建设栩如l许可证:在乡、村庄规划l8:内使用j取有宅基地进行农村村民住宅lJ!设的.可f在 后 ， 属中 i青宅搭地的.不于批准

照本省(区、市)有关规定办理规划词可. 涉及林业、水利、电力等部门的要放1i'j'征求应见 . 根据各部门联审结果.阳乡镇政府对农民宅基地申请进行审 ..罔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全网

批.出具《农村宅基地批准书>> . 鼓励地方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由乡镇一并发放 . 并以适当方式公刑 . 乡锁要lJ!立宅基地JlI地建房市l1t管理台账 ， 有关 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跟有关:r作. 3. 

资料归挡\YI存 . :JI及时将审ljH由况W.县级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备案.. ;5、严格阳地lJ!房全过程管现:全而依实" 三:'. jjll场"lJl(求.收到|宅基地和I Ill屈; 农业农村iìll 自然资源部关 F规范农村

〈规划许可)申请后，乡镇政府要及时组织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部门实地审查申请人是否符 合条件、拟阳地是台符合规划和地炎等.经托t~IUl IJ也建房的农 宅摸地审批管理的通知(农经发 (2019

户， 应当在开工削 1~1 乡锁政府或投拟的牵头部门申请划定宅基地用地l'lil捆，乡锁政府，& 1I't组织农业农村、自然资抓得部门到现场进行) 1 工资验.实地丈应 ) ~号)

批f血宅基炮.确定建房f([J1. 农户建房完工后 ， 乡镇政府组织栩关部门逃行验收. 实地险资农户是否按照批准而积、冈至等要求flJ! JTI宅J在地，是否按照批 4. 111 东省自然资源厅山东省农业农村

moo积和规划要求也设饨房，剂，出具《农村宅拣炮和l 建lÎì (规 则 i~ 可〕验收意见农 >> . 通过验收的农户.可以前l不动产登记部门巾消办理不动产登记.得 厅关干印发 ( 111 东省保障农村村民住

地要依法纲织开展农村阳地建房动态巡查. 及时发现和处.i!I.涉及宅基地使川和1建房规则的各类jjj法边规行为.指导村级组织元普宅基地民主管理程序，深 它lJ!设用地实施细则怜的i曲知(斜自然

索设立村级宅基地协宫'员 .
资发 [2020)10 号)

1. 1到土资源部1 (关 'rtl l 发〈不动产费记
t曲作规范(试If) >自1)通知 >> ( I~土货

制 ( 20 1 仿 ) 6号). (不动产~i己操作
规范》 中 "1 1.:1. :1 申请材料"规觅，

办理集体姐说用地使用 集体建设刷地使附仪放也筑物、构筑

仪及建筑物、构筑物所 物所有权转移B' id. 提交的材料包衍7

3 有权转移登记时，本w:
不动产登记 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 自!I wt

顷，其"1' m6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二
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 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
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 民代表同意的材料

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 2 根据党中央、 l到务院批泊的 ( 111 东
有机构改革方案>> (巾共 111 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省级机构

改革的实施意见 >> . J取衍罔土资源问
的 IU!自由阳l转到省自然资源厅.



序号 具体证明材料 办理用途 具体流程 出具时限 法律法规依据

4 
H <居)民委员会对乡 办理乡村l:I!设

村〈居)民委员会对乡村规划方案进行审议，出具同意边设的意见. Bjlll't 
山东省 1:1: 1封串l城乡l:I!设厅关于巨11发( I 

村规划的意见 规划许可 山东省乡村佳设规划许可管理办法B
的油知l

凡认为其子女有明显伤残或患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要求安排再生育的，均可申悄1丙残儿民学;在)Ê.
申悄病残儿民学鉴定原则上应向女方单位或女方户籍所在地的忖 〈居)委会提出书而申悄. 井捷交户口簿、 有关病史资料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划生

病残儿医学鉴
商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资料.

20个工作 国家计且111:商委员会令1ñ 7号;在才、十3 病残儿情况证明 单位或村〈居)委会对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者的情况i挂行初步审核 ， 出具书面意见. 1Ju ìNí.公慧 ， 在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女方户黯所在地的
定

乡(饿、街边) 讨 划生育管理部门 . 日内 一、十二 . -1 三条

乡(饿、街道)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应对申请病残儿医学!接定者的情况进行再次核实3Hlt行必蜒的社会和l家系调查后，在病残儿医学鉴克申请表上笼署意
见， 加盖公章. :Jþ自拔到|申报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 日 内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

6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资助金 符合受Jl}J条例的学生， 由中I委会出具家庭困难证明 (跑挡立卡贫困户儒当地扶贫办出具证明3UJU搅公章) .凭证明 I:il 学校或当地团委提出申讷. 7天
中l到青少年发}远基金会 《希望工程学
量三资 ßjJ管理规则》

I到务院 f法律援助条 fj1J >> 、省委办公

7 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申请法律援助
申讷入持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证明表 >> ~1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乡锁(街i世)成县级民政部门、申讷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中t (居)委会!litJìi自4单位

l 夭
!于省政附办公厅 4关干完将法协I重[IjJ

予以盖章确认. m'l度的实施意J.\!. >> <岱办发 (2016 ) 7 
号)

《华侨米鲁定居办理工作规定》 第六

8 
村委会出具的同意钱收 华侨囚|写定居

拟定居农村的申请人持 《泰安ïIi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证明表>> 3i'l 申请人拟定居农村所在地村 (居)委会予以放市确认. ~n ll才
条(六)拟定居地在农村的 . [1也挺

1'1村民的意见书 审批 交村委会山具的问意极收为忖民的意

J.\!.书.

《关于设立专项基金开展退役军人 ß'l
业扶恃Æ{I 网.lffi青ItÆ的实施意见 (试

村 ( 居)委会评议旦旦因 1于) >> ( f.斗退役军人发 (2019 ) :恼

*-证明材料· 在(j且役
i且役军人困难

办理程序 1 申请安理.本人向所在忖 (祉 120 退役军人服务站或忖 (居 ) 委会申请. J且写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困难IIl t犬巾请我 >> .提供巾i者证明 号)文件附件:3， ili!役军人困难押I扶操

9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囚 材料.申请人槌供的巾请材料不金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忖 (社区)退役军人服务姑或村(居)委会应当一次性告知所缺材料. 对情况属实的接署意见，连 ftllBt 作规6\ ( 试行 ) 巾规定 (一 ) '1' 请
难帮扶巾请表》 对情况

押j扶
问巾请材料报乡锁〈街边)退役军人服务站. 条件. 南递交的相关 iil"归材料第气

属实的签署意见 I页， 突发意外一次性}~江急救助 z 事故
ìlH于认定书、 JYo.f主或忖 (店) 委会词'
议或困难证明材料等.

-u|| 



附件 4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证明(参考式样)

区(市、县)

根据我社区(村)居民

份证号

街道(乡镇) 社区(村)

证明( 年)第 号

(姓名)提出的需要， (身

)依据

(法律法规)，经

居(村)民委员会调查了解?兹证明

(证明内容)，此

证明用于办理

(证明用途)事务。

此证明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盖章)

年月日

本证明一式两份， (村)居民持有一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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